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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京证字[2023]第 0192 号 

 

致：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指派姚佳律师、李聪律师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按照《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等新规定的要求，就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于 2023 年 2 月 26 日下发“上证上审[2023]20 号”《关

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的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为“《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本所现就《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出具《国浩律师（北

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对本所已经出具

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进一步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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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原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的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及本所律

师出具的其他文件为准。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

告》和《法律意见书》及本所律师出具的其他文件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有关事实及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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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问题 2 

请发行人说明：结合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通过其控制的天津中海威收购发

行人原子公司亚太海威，进而取得印尼新亚洲公司 20%股权，发行人前五大客

户之一河北中机的终端客户为印尼新亚洲等情况，比照关联交易，进一步说明

发行人直、间接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相关交易的必要性、合

理性及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

类第 4 号》4-11 的要求，就前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向发行人公司高管、霸州新亚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交易

的背景，判断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 

2、向河北中机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与河北中机的交易背景及报

告期内的交易情况； 

3、获取并查阅印尼新亚洲的工商资料、章程，了解印尼新亚洲董事会和监

事会组成情况，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4、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投资及出售亚太海威的内部决策文件、出资凭证、投

资及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等； 

5、获取并查阅由印尼律师出具的关于印尼新亚洲的法律意见书； 

6、获取发行人印尼新亚洲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备品备件销售情况，并将其毛

利率与报告期内销售给第三方的两条同类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同类备品备件产品

毛利率进行比较； 

7、查验了发行人关于报告期内关联方交易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等交易决策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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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直接、间接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直接、间接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方 
交易内

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重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重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重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

重 

河北中机

合作有限

公司
注

 

销售热

轧带钢

生产线

设备 

12,131.36  13.13% 604.96  0.34% 728.07  1.32% 137.98  0.23% 

天津新冠

贸易有限

公司 

销售备

品备件

产品 

35.03 0.04% 113.15 0.06% 167.18 0.31% - - 

合计 12,166.39 13.17% 718.11 0.40% 895.25 1.63% 137.98 0.23% 

注：2019 年 12 月，发行人与天津新冠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印尼新亚洲 1100mm 热轧

带钢生产线”合同，项目执行过程中因更换境内信用保险主体，原合同取消并由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与河北中机合作有限公司重新签署合同，合同主体设备均为印尼新亚洲热轧带

钢生产线。 

二、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 

（一）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交易的背景、必要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终端客户印尼新亚洲销售热轧带钢生产线及相关备品

备件产品。印尼新亚洲项目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曾与霸州新亚共同出资投资建设印尼新亚洲项目 

印尼新亚洲项目系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投资建设的年产 150 万吨钢材轧

钢生产线项目，项目投资主体为霸州市新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霸州市丰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天津中海威，投资路径为在香港设

立的新亚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霸州新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和亚太海

威。 

霸州新亚与发行人具有十余年的合作历史，出于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

策以及对东南亚钢铁市场潜力的看好，2018 年，霸州新亚拟在印尼投资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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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钢厂（印尼新亚洲公司），建设内容包含一条 1100mm 热轧带钢生产线项目。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冶金智能装备及生产线的研发、工艺及装备设

计、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及销售，在东南亚市场陆续完成了对大马联合钢铁、

印尼海洋钢铁等多家钢铁客户生产线项目的成功落地，且发行人作为天津市首

台套“1100mm 带钢生产线”的供应商亦认可印尼新亚洲项目的发展前景，因

此双方共同出资投资建设印尼新亚洲项目。2019 年 12 月，发行人与天津新冠

贸易有限公司（霸州新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签订印尼新亚洲项目的

1100mm 热轧带钢生产线合同。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曾经的全资子公司亚太海威持有印尼新亚洲 20%的

股份，但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未曾向印尼新亚洲委派董事或监事，亦

未外派管理人员，对印尼新亚洲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向天津中海威转让亚太海威

100%股权，间接转让了原持有的印尼新亚洲全部股权，并就本次股权转让分别

取得了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河北省商务厅的核准。至此，发行人已不再

持有印尼新亚洲股权，与霸州新亚共同投资印尼新亚洲的合作亦已终止。 

2、发行人与河北中机合作印尼新亚洲项目 

印尼新亚洲项目作为对外投资的大型项目，其控股股东霸州新亚根据投资

资金规划，需向银行融资用于项目投资。在办理银行融资业务过程中，霸州新

亚原计划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合作，并通过天津新冠采购项目

所需设备及服务。后由于融资信保主体的变动，霸州新亚最终与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信保”）进行合作办理出口保险业务，而

河北中机作为河北省国有企业且长期从事冶金领域的总承包业务，成为河北信

保在此业务中的指定合作单位，故最终由河北中机负责采购印尼新亚洲项目所

需设备及服务。在更换信用保险主体后，发行人与河北中机重新签订印尼新亚

洲热轧带钢生产线合同。 

受融资信保主体变动的影响，印尼新亚洲热轧带钢生产线项目交付时间有

所推迟。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终端客户印尼新亚洲销售的热轧带钢生产线交易

金额分别为 137.98 万元、728.07 万元、604.96 万元、12,131.36 万元，销售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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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备品备件产品交易金额为分别 0 万元、167.18 万元、113.15 万元和 35.03 万元

万元，合计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0.23%、1.63%、0.40%、

13.17%。发行人 2019-2021 年对印尼新亚洲的交易金额相对较小，随着项目在

2022 年恢复正常生产交付，2022 年 1-6 月份确认收入金额相应增加，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印尼新亚洲热轧带钢生产线项目履约进度为 48.03%。 

综上，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具有必要性及商业合理性。 

（二）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交易的公允性 

发行人向印尼新亚洲销售的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备品备件产品系定制化的产

品，主要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根据产品的原材料、人工等成本，按照合

同附件内的配置清单，进行合理利润加成定价。由于产品具有定制化的特点，

发行人智能装备及生产线、备品备件不同客户、不同项目的产品销售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且不存在可比的市场价格。 

选取报告期内发行人印尼新亚洲 1100mm 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备品备件的毛

利率与向第三方销售的同类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备品备件产品毛利率比较，发行

人印尼新亚洲 1100mm 热轧带钢生产线毛利率为 24.42%，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其

他第三方销售的两条 1100mm 生产线毛利率分别为 24.39%、26.23%，毛利率差

异较小；2020 年-2022 年上半年，发行人向印尼新亚洲销售的备品备件产品毛

利率分别为 31.62%、37.92%、24.55%，同期发行人同类备品备件产品毛利率分

别为 35.85%、43.60%、20.93%，备品备件产品交易金额较小，报告期内受产品

类型差异等因素影响，备品备件产品毛利率有所波动，与同类第三方项目毛利

率不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合理性。 

综上，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的

利益输送的情形。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二、比照

关联交易披露的交易”章节补充披露了上述相关内容。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针对前述事项，本所律师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4 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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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联交易”的要求，对发行人的关联方认定，发行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完

整性，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公允性，关联交易是否影响发行人的独立

性、是否可能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以及是否已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等进行了充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对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4 号》4-11 具体情况

的说明 

1、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认定关联方，并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

“七、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和“八、关联交易情况”中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和关

联交易，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根据印尼新亚洲的《章程》，印尼新亚洲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组成。股东大会由持有已发行股本二分之一以上且具有表决权的股东

出席可以召开，赞成票超过二分之一决议事项通过；公司由董事会管理和领

导，除《章程》中有规定的事项外，董事会有权在法庭内外代表公司处理所有

事务，董事会由一名或一名以上董事会成员组成，如果董事会成员不止一人，

任命一人为董事长；监事会由一名或多名监事会成员组成，行使监督相关权

利。印尼新亚洲公司设一名董事卢永利，一名监事邢秀芹，均由霸州新亚方委

派。根据印尼新亚洲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卢永利代表新亚洲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霸州新亚在香港设立的用于投资印尼新亚洲的公司）；监事邢秀芹系霸州新

亚的股东，担任霸州新亚的董事职务。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作为印尼新亚洲股东期间，依据印尼新亚洲《章

程》仅享有股东的权利，履行股东的义务。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未向印尼新

亚洲委派过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亦未外派过其他管理人员，故发行人及

其实际控制人对印尼新亚洲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发行人未将印尼新

亚洲公司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发行人报告期内对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已比照关

联交易在招股说明书相关章节进行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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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发行人已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

联方和关联交易；发行人对印尼新亚洲关联方认定准确，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

书中比照关联交易进行披露，相关信息披露具有完整性。 

2、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公允性 

如前文所述，印尼新亚洲实际控制人霸州新亚系发行人保持长期合作的客

户，发行人在热轧带钢领域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双方合作具有商业合理

性，发行人报告期内通过河北中机销售印尼新亚洲热轧带钢生产线及相关备品

备件产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经比对发行人印尼新亚洲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备

品备件毛利率与报告期内向第三方销售的两条同类热轧带钢生产线及同类备品

备件毛利率，不存在明显差异，双方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

的利益输送的情形。 

3、交易未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不会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未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

不会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发行人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发行人与印尼新亚洲的交易无需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对印尼新亚洲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发行

人未将印尼新亚洲公司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相关交易无需履行相应的决策程

序。 

（2）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报告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规定的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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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1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

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份关联交易的议案》，主要内容如

下：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6 月所涉关联交易，与关联方

之间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则，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2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

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 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度所涉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之间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

则，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2 年 8 月 23 日

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所涉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之

间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则，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发

表如下意见：“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所执行的价格及条件公允，不存在

严重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与公司章程相符，关联

股东或董事在审议相关交易时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在审议相关

交易时未发表不同意见；发行人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不

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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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

联交易； 

2、发行人对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已在《招股说明书》相关章节中比照关联交

易进行披露； 

3、发行人对印尼新亚洲的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不存在对发

行人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形； 

4、发行人对印尼新亚洲的交易未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不会对发行人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5、发行人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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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签字盖章页仅用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 

刘 继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姚   佳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李   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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